土木与交通实验中心共享平台大型仪器有偿使用办法
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实验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是进行基础教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是全校公共实验平台。为进一步发挥实验中心的作用，促进资源共享，实现有序开放、高效利用、良性循环，更好地为教学与科研工作服务，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共享平台大型仪器有偿使用办法。
一、仪器设备的操作与管理
1. 凡申请进入实验中心进行实验研究或使用实验中心仪器设备（含外借）的所有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实验中心的各项操作规程和管理条例，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使用。
2. 所有实验申请者只能是学院在职教职员工，学生实验必须由指导教师或协助指导教师代为申请，费用及相关事项均由指导教师负责，外单位申请必须以实验中心教职员工作为合作者。
3. 为保障本科教学任务顺利完成，各实验室本科教学用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外借，特殊情况须向实验中心提出申请，经实验课程任课教师及实验中心主任同意后，方可外借。
4. 凡属于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损坏和丢失的，应予以赔偿。
二、收费项目
1. 实验中心对全校师生和社会开放，实行有偿服务，对本科教学计划以外的实验设施占用、仪器设备（软件）借用等所有行为，按规定核收试验费用（包含仪器设备折旧费、场地占用费、水电费、材料费和人员费等）。

2. 实验中心对用于研究生学位论文、本科生创新训练等教学培养活动的实验费用给予减免。
3. 实验中心对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实验教学任务实行无偿服务（含本科生、研究生实验实践教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4. 仪器技术责任人使用其负责的仪器进行实验，享有专用的优惠额度。
三、收费标准
参考同类实验室仪器设备开放使用的收费标准，并结合各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土木与交通实验中心共享平台大型仪器收费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大型仪器有偿使用收费标准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收费标准（元/天）
	仪器原值(元)

	
	
	
	院内
	校内
	校外
	

	1
	人工气候环境模拟试验箱
	10007386
	12
	30
	60
	1090000

	2
	拟动力土木工程系统
	20050275
	18
	45
	90
	1981500

	3
	岩石三轴渗流流变系统
	11001019
	20
	50
	100
	1495292

	4
	岩土全自动三轴流变伺服仪
	06010874
	20
	50
	100
	1190579

	5
	混凝土抗裂等级测试仪
	13001308
	10
	25
	50
	449500

	6
	电液伺服试验机系统
	20021329
	14
	35
	70
	807500

	7
	岩石力学试验系统
	20000345
	14
	35
	70
	851500

	8
	微观结构测试系统
	20059707
	18
	45
	90
	1030613

	9
	应力控制大型三轴仪
	20000520
	12
	30
	60
	683000

	10
	标准非饱和土测试系统
	20000715
	12
	30
	60
	639504

	11
	空心圆柱测试系统
	13005123
	20
	50
	100
	1458000

	12
	岩土体真三轴渗透仪
	13005426
	12
	30
	60
	727000

	13
	大型土工模型综合试验系统
	14001491
	12
	30
	60
	698000

	14
	雷达测试系统
	14007721
	10
	25
	50
	482302

	15
	岩石THMC多场耦合试验仪
	16010165
	10
	25
	50
	691000

	16
	能源土三轴试验系统
	16007400
	18
	45
	90
	1007082

	17
	岩土材料宏细观力学实验系统
	201999C1
	20
	50
	100
	2393275

	18
	大型扭剪三轴仪
	20200894
	20
	50
	100
	1900000

	19
	大型振动三轴试验系统
	20201003
	20
	50
	100
	2250000

	20
	高级动态三轴试验系统
	20209722
	20
	50
	100
	1325068

	21
	岩土工程高精度分布式光纤监测系统
	20206583
	20
	50
	100
	1489600

	22
	隧道工程地震超前地质预报系统
	20212553
	20
	50
	100
	1783000

	23
	大型扭剪仪
	20214678
	10
	25
	50
	428000

	24
	电化学工作站
	06002070
	10
	25
	50
	1519243


注：
1.对于院内人员负责的纵向项目，暂时免费；对于非本院的校内人员负责的纵向项目，按校内收费标准的40%收费。
2.超期使用实验中心仪器设备 1 个月以上不予归还的，按收费标准的 2 倍收取仪器设备占用费，在归还之前不得借用其他仪器设备。
四、优惠标准
实验中心按照开放共享的原则，为鼓励相关校内外教学科研项目使用实验中心仪器设备进行实验研究，执行以下优惠收费标准。
1.研究生论文、学生创训
研究生结合仪器开展学位论文、大学生创训、挑战杯等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由实验中心负责指导的，则免收费用；若由教师个人指导的，在申请书中注明获实验中心支持的，免收费用，但使用时须由该指导教师负责实验设备的安全运行。
2.特殊贡献优惠

（1） 按照大型仪器管理原则，大型（特殊）仪器技术责任人负责维护仪器，在保障其良好运行时段内，可以有60天/年免费仪器占用机时。

（2） 大型（特殊）仪器技术责任人（或其他相关教师），为课题组外人员提供仪器使用与维护培训，经被培训人确认，可获得15天/批次的免费仪器占用机时。

（3） 个人科研经费购置的仪器，在完好状态下移交实验中心管理，移交人第一年可获得200天免费使用机时。一年后，移交人可转为该仪器技术责任人，并参照大型（特殊）仪器优惠方法享受相关优惠。
（4） 大型（特殊）仪器责任人改变之后，优惠条件相应转移到新责任人。

（5） 实验中心根据各评审专家本年度承担的试验申请评审工作量，统一核算并确定其对应的免费仪器使用机时，并向全院教职工公示。
（6） 免费仪器占用机时按前述规定可以累计，有效期一年，但每种设备每人每年免费占用机时不超过150天。

（7） 试验与仪器申请按“先申请先使用”的原则执行。享有优惠机时的教师，试验时同样需要提前提交仪器使用申请，否则仪器将被认为处于空闲状态，供他人申请使用。
五、实验经费管理
1.收取办法
实验结束后，实验费用均通过学校财务处收取，开具相应发票或收据。
2.使用办法
实验中心收取的实验费用按项目经费进行管理，设立专项经费本。所收费用按照学校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使用，主要用于平台各项实验器具、耗材、工具的购置及仪器维护等相关费用的补充、自主创新课题研究等。此外还包括有关人员培训、管理费以及必要的人员费等支出。
3.执行时间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本办法解释权属土木与交通实验中心。
土木与交通实验中心
2026 年 1 月


